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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山县农业农村局文件
常农〔2020〕25 号 签发：姜利成

关于印发《常山县农业农村局农业重大行政处
罚案件集体讨论制度》的通知

局属各科室、各单位：

现将《常山县农业农村局农业重大行政处罚案件集体讨

抄送：市农业农村局，县司法局，戴根林常委。

常山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0 年 3 月 2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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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山县农业农村局农业重大行政处罚
案件集体讨论制度

为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程序，促进公正、文明执法，保

证行政执法决定的合法、有效，根据《行政处罚法》《农业

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成立由局主要领导任案件审理委员会主任，农

业综合行政执法队 专职副队长为常务副主任，与案件业务相

关的分管领导为临时副主任，政策法规科等相关科室负责人

为成员的局农业行政处罚案件审理委员会。（具体成员见附

件）

第二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案件，应当提请案件审理

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：

（一）需要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；

（二）拟作出吊销许可证或责令停产停业行政处罚的；

（三）案值较高：涉及没收违法所得或者没收非法财物

价值 3万元以上的，拟作出对法人或其他组织罚款超过 3 万

元的，对公民罚款超过 1 万元的；

（四）有关职能机构对案件处理存在较大分歧的；

（五）发生错罚，需要纠正或作出行政赔偿的；

（六）媒体曝光、领导批示、上级督办等社会影响较大

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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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其他需要集体讨论决定的案件。

第三条 农业行政执法队或政策法规科对符合前条规定

的案件，应报请案件审理委员会集体讨论，案件审理委员会

主任应在三个工作日内作出案件是否需要集体讨论的决定，

或者可指定其他领导代为决定。

对需要提交集体讨论的案件，执法机构或法制机构应形

成完整的文字材料。

第四条 案件审理委员会应在作出决定后的七个工作日

内召开案件审理委员会会议，会议由主任主持，主任因故不

能主持的，可指定其他领导代为主持。

第五条 案件审理委员会会议须有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出

席方可召开。必要时，经主持人同意，可邀请相关单位负责

人、专家列席会议。

第六条 案件审理委员会会议主要内容：分析案件事实、

证据和其他相关内容，并对案件作出定性量罚决定。

第七条 案件审理委员会会议由专人负责记录，对会议

中发表的每项意见和决定进行如实记录，会议记录须经主持

人签名。

第八条 案件审理委员会会议一般坚持少数服从多数原

则，形成一致意见后，应形成《农业行政处罚重大案件集体

讨论意见书》。会议不能形成一致意见时，由主持人作出决

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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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参加案件审理委员会会议的人员应对会议内容

严格保密，如因泄密而造成后果的，应给予批评教育或必要

的处分。

查阅或复制案件审理委员会会议记录，应经案件审理委

员会主持人同意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1.常山县农业农村局行政处罚案件审理委员会

2.常山县农业农村局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

流程图

3.常山县农业农村局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

事项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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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常山县农业农村局行政处罚案件审理委员会

主 任：姜利成

副主任：俞晨皓+N（案件业务相关的分管领导）

成 员：王慧英、赖建新、洪 剑、占肃平、徐 武

叶兴国、易 卫、蓝 讯、方振华



- 6 -

附件 2

常山县农业农村局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流程图

执法机构拟作出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前，填写《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

核报审表》，准备相关材料，提请政策法规科进行法制审核

政策法规科收到送审材料后及时进行审查，对材料报送不齐全的，可当

场告知或 3 天内制作《补充材料告知书》通知，执法机构在 5 个工作日

内补充完整；初审认为提请审核行政执法决定不属于重大的，予以退回。

政策法规科按照规定，在 5 个工作日内牵头召开案审委会议，根据案审委

研究决定，并征求法律顾问意见后，出具《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意

见书》；情况复杂的，经分管领导批准可延长 5 个工作日。

纠正后重新提请审

核
同意拟定的决定

移送有权机关处

理

对审核异议的处理

政策法规科作出重大行政执法决定

《法制审核意见书》由政策法规科入卷归档

执法机构对审核意见有异议

的，可自收到审核意见之日起

3 个工作日内提请政策法规科

复审；对复审意见有异议的，

应当自收到复审意见之日起 3
个工作日内提请局长办公会议

研究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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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常山县农业农村局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事项清单

序号 执法类别 执法项目 应提交的审核资料 审核重点

1 行政处罚

行政处罚达到重大行政处罚标准

的，即拟对法人、其他组织处以 5

万元、对公民处以 1万及以上农业

行政处罚罚款的

《调查终结报告》《行政处罚决定

书(初稿)》和询问笔录、检查笔录

等相关证据资料

执法主体是否合法，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：主要事实是否

清楚，证据是否确凿、充分；适用依据是否准确；处罚裁量是否

适当；程序是否合法，是否充分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。

2 行政处罚
发生错罚，需要纠正或作出行政赔

偿的

《调查终结报告》《行政处罚决定

书(初稿)》和询问笔录、检查笔录

等相关证据资料

执法主体是否合法，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；主要事实是否

清楚，证据是否确凿、充分；适用依据是否准确；裁量是否适当；

程序是否合法，是否充分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。

3 行政处罚
拟作出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

的行政处罚

《调查终结报告》《行政处罚决定

书(初稿)》和询问笔录、检查笔录

等相关证据资料

执法主体是否合法，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；主要事实是否

清楚，证据是否确凿、充分；适用依据是否准确；裁量是否适当：

程序是否合法，是否充分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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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行政处罚
有关职能机构对案件处理存在较大

分歧的

《调查终结报告》《听证笔录》《行

政处罚决定书(初稿)》和询问笔录、

检查笔录等相关证据资料

执法主体是否合法，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；主要事实是否

清楚，证据是否确凿、充分；适用依据是否准确；裁量是否适当；

程序是否合法，是否充分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。

5 行政处罚
媒体曝光、领导批示、上级督办等

社会影响较大的

《调查终结报告》《听证笔录》《行

政处罚决定书(初稿)》和询问笔录、

检查笔录等相关证据资料

执法主体是否合法，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；主要事实是否

清楚，证据是否确凿、充分；适用依据是否准确；裁量是否适当；

程序是否合法，是否充分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。

6 其他类
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的执法

事项

《行政违法案件移送函(初稿)》和案

件情况调查报告、涉嫌犯罪案件有

关材料、涉案物品清单

涉嫌犯罪的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确凿、充分，适用依据是否

准确：调查办案程序是否合法。

7 其他类 其他需要集体讨论决定的案件

《调查终结报告》《行政处罚决定

书(初稿)》和询问笔录、检查笔录

等相关证据资料

执法主体是否合法，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；主要事实是否

清楚，证据是否确凿、充分；适用依据是否准确；处罚裁量是否

适当；程序是否合法，是否充分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。


